
 

 

对商会自身建设的几点看法 

徐正元 

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,为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类民间组织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 

间。特别是“入世”后我国企业和行业面对的已是全球性的竞争:政府职能的转 

变将有可能把一部分职能转移给商会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《关于完善社会主义 

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进一步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外部 

条件。以上商会发展的时代背景说明,商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

将越来越重要了。 

但是无庸讳言,除了温州、无锡等少数地方外,多数商会还不能适应当前形势

发展的要求。存在的问题主要有: 

一、我国商会大都是通过体制内途径“自上而下”组建起来的,带有浓厚行 

政色彩,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,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,从根本上影响着商会职能的

充分发挥。 

二、商会的会员覆盖面窄,代表性不强,掌握信息不充分,商会的综合协调 

功能难以发挥。 

三、商会的服务不到位。按照组织均衡理论,每个组织的参与者只有当他得 

到的回报等于或大于组织要求他做出的贡献时,才会继续参与该组织。商会服务 

不到位,就无法吸引企业参与,赢得市场经济主体的支持。 

上述情况可见,重视商会自身的建设,完善商会的职能,提高和发挥商会在行

业中的威信和作用,已是摆在商会面前的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。 

首先,商会应加强独立性和自主性建设,真正成为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的代表 

者。对此,我赞同把把商会与工商联分离,平行发展的意见。工商联继续保持统 

一战线的人民团体性质,发挥参政议政的职能;商会的机构、人员从工商联分离 

出来,把商会办成企业和企业家自己的组织,发挥民间商会的功能和作用。商会 

的经费也通过自己的经营职能自己解决。只有这样,才能使原来的“二政府”组 

织真正向民间性、自治性转型。 

第二,商会要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服务能力。 

我国当代民营经济与 1950 代老的民营经济没有渊源继承关系,它是在党的

改革开放、搞活经济的政策导向下成长起来的,具有以下一些特征：一是民营企

业家,初期多数是原来的城乡个体户、专业户,后期由于机关干部、企事业单位人

员的“下海”,民营企业家的生长才从体制外逐步转向体制内,因此民营企业家总

的来说素质不高。二是企业规模不大,中小企业占多,凭自身实力在与其他主体的

博弈中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,难以应对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,也难以确保其自身

的权益,需要商会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三是民营企业多数都采取家族式企

业制度、管理方法,这在企业初创时期便于利用家族的凝聚力和家长的领导权威,

组织资源成本较低。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,家族化管理模式日益显露其缺陷,需要

逐步向股份公司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。民营企业的二次创业需要商会提供服

务,包括咨询服务、技术帮助和办公司的培训等。据此,商会应根据其特点,着重

为企业做好以下服务工作:设立维权组织,维护企业合法权益；有针对性地组织业

务知识培训,开展技术、余融、环保、企业制度、法律等各项咨询活动,帮助企业

提高素质；为企业提供信息、开展市场调查、举办展销会、评优活动等,帮助企

业提升形象,拓展市场；帮助企业解决如贷款信用担保等民营中小企业无力自己



 

解决的实际问题。 

第三,加强制度建设。 

首先要制订章程,这是商会不可或缺的根本大法,但章程毕竟只是原则性的

制度安排,商会管理工作的好坏,关键还在于治理层次的制度供给,例如内部工作

制度、财务制度、人事制度、会议制度,各种公约、条例,等等。同时,除了这些

制度外,还需依靠非正式的内化规则,内化规则是商会会员间通过习惯、传承、教

育和经验等方式形成的,它不采取惩罚手段,而是通过道德力量形成为大家都默

认并遵守的规范。商会是民间组织,采取内化规则激励广大会员企业遵守制度似

乎更为有效。 

第四,争取尽早解决商会立法问题。这一问题不解决,不明确商会的性质和法

律地位,从根本上制约着商会的发展,应该争取早日制订、出台《商会法》。尽管

开始可能有不完善和有偏差的地方,日后可以修订。《商会法》出台之前,各地可

以先制订一些法规、章程,以规范商会的转型和运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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